
引导社会重视职业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养老式医院……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孟丽红带来
了5份提案，涉及心理健康、电动车安全治理、职业教育、养老服务等多个话题。

履职十余载，提案聚焦维护公民权利、推动法治建设两大主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朱
征夫说：“作为法律界人士，希望能将自己的专业技能与参政议政有效结合起来。”本届以来，朱征夫已递交40多份
提案，今年再提交10余份。其中，朱征夫在今年的提案中建议加快修改完善《企业破产法》。

关注职业教育 培育实用型应用型人才
孟丽红表示，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

展，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

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

责。为此，她带来了《关于全面、系统推

进职业学校教育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提案》。

“引导社会重视职业教育，破除社会

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职业教育需要全面提

升教学质量，这需要全面、系统的政策支

持。”孟丽红表示，这些支持包括职业学校要

配备优秀师资，提升教师待遇留住优秀人

才；加大财政投入，同时规范职业学校管理，

加强学风、校风建设，打造高质量职业教育，

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及评

价，从而吸引生源、为国家培养实用型人才。

“政策需要层层落实。而我国区域

辽阔，各省经济情况、特点均有不同。”

她建议以省级为单位，结合本省经济特

点，制定本省职业学校发展实施细则，

打造本区域职业教育特色品牌。从省

级再下沉到基层，打造各省特色职业教

育品牌，由点带面，逐步推广。此外，引

导民间资本参与职业教育，加强企业、

行业协会等民间力量深度合作，培养实

用型、应用型人才。

孟丽红特别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可

以先行先试，结合湾区优势，打造一批

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例

如以大湾区内地城市和香港、澳门的知

名职业院校、企业为依托，打造职业教

育学校大湾区大型联合体。

引导居民在指定安全区域充电
电动自行车给人们出行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尤其是电

动车在进入电梯、入户充电或在住宅公

共通道充电时，可能会发生爆炸，极易引

发安全事故。如何消除这一安全隐患，

成了大家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对此，孟丽红给出三点建议。一是

加强对大型居住小区电动自行车驾驶、

使用安全管理，“现阶段大型住宅小区

内交通执法有盲区，而物业公司无执法

权，建议交警部门进入大型小区执法。”

二是通过立法严格规定。建议明文规定

住宅小区加强严格管理，小区电梯禁止

电动车进入；禁止在消防通道等公共区

域充电，降低充电桩收费标准，简化充电

程序，尽量将其中的部分电桩改为投币

式或刷卡式，方便易行，引导居民在指定

安全区域充电。

此外，孟丽红还建议市场监管部门

加强巡查力度，坚决杜绝不合格电池产

品流向市场，同时，对销售店、维修店进

行严格监管，杜绝回收翻新旧电池。

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养老式医院
养老产业发展是孟丽红重点关注

的话题，她带来了《关于大力推动养老

产业发展，促进养老服务体系完善的提

案》。“养老产业潜力大、前景广，对促进

我国养老体系完善、推动经济增长都有

着重要作用。但其投资大、周期长，现

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亟需政府给予引

导扶持。”孟丽红首先建议，鼓励和扶持

社会力量开办养老式医院，促进养老服

务内容的多元化。

具体来说，针对老年人患病率高、

病程漫长、医疗服务依赖性大的特点，

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开办养老式医

院。鉴于开办养老式医院初始投资大，

应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促进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也可给予适当的租金补贴、经

营补贴。

其次，加强养老服务人员的继续

教育和后备人才培养。建议称，大力

开展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培训和资

格认证，强化对服务人才的专业化、多

元化培养；大力推动校企合作，促进养

老机构与高等（高职）院校建立“订单

式”培养模式以固定输送多层次的专

业人才。

此外，大力推动养老用品的适老化、

标准化。加大养老日常生活用品、医疗康

复器材等传统产品供给及建筑设施的适

老化改造。对养老服务产业的各类养老

服务产品进行统一标准，使产业发展标准

化、专业化。

扩大《企业破产法》适用范围
今年两会上，朱征夫提案建议尽快

修改《企业破产法》。他指出，《企业破

产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

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理“僵尸

企业”和产能过剩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也在优化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重大金融

风险以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具有重要地位。

“《企业破产法》自 2006 年颁布、

2007 年实施至今已 16 年，已无法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其修改已列

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初次审议项目。”朱征夫建议《企业

破产法（修订草案）》尽快上会审议，加快

修改完善破产法。

“破产法律制度是应对重大经济变

化、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工

具。”朱征夫提到，除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

风险，完善《企业破产法》还有助于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完善市场经济法治体系。

朱征夫建议《企业破产法（修订草

案）》从增加个人破产制度、改革重整制

度等方面作重点修改。

朱征夫建议完善立法宗旨，并扩大

适用范围。具体而言，立法宗旨应强调

破产法的市场经济基本法性质，增加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表述；扩

大破产法适用对象的范围，应包括非

营利法人、特别法人以及地方政府债

务人等。

朱征夫认为，可通过制定一部独立

的个人破产法、在现行法中加入自然

人破产专章或将适用范围扩展到为企

业债务提供保证或者承担连带责任的

自然人并增加免责一章来建立个人破

产制度。

提案建议改革重整制度并建立预重

整制度，为重整企业的识别、审查和判断

提供标准，并解决共益债定性问题。应建

立预重整制度，不需要法院或管理人的介

入，不作为破产法中的一个正式程序，而

应是真正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协议。

此外，建议增加破产简易程序。

建议专章规定简易程序，包括适用范

围、启动条件、审判制度、公告送达程

序等流程，以及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

的转换等。

刑事案件审前羁押率不超过50%
朱征夫提 到 ，目 前 我 国 刑 事 案

件羁押率依然偏高，存在大量不必

羁押而仍被羁押的情况。他在《关

于 进 一 步 降 低 刑 事 案 件 审 前 羁 押

率 的 提 案》中 建 议 ：刑 事 案 件 的 审

前 羁 押 率 在 各 个 诉 讼 环 节 均 不 能

超过 50%。

他指出，降低羁押率有利于保护生

产力。对于经济领域的涉刑案件，羁押

企业员工、高管，特别是企业的实际控

制人，对企业的正常经营影响较大。“办

一个案件搞垮一个企业的现象屡见不

鲜。”朱征夫说，降低对企业员工、高管

和实际控制人的羁押率，在法院定罪以

后再行羁押，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

的正常经营。

提案指出，降低羁押率有利于释

放办案单位的办案效能，缓解监管场

所羁押压力。对未羁押的嫌疑人的

讯 问 免 去 了 进 出 看 守 所 的 繁 琐 手

续，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办案效率；

同时，目前多数看守所羁押人数居

高不下，有些甚至严重超出羁押场所

的设计容量，降低羁押率可缓解监管

场所压力。“尤其在目前新冠疫情防控

形势下，降低羁押率的积极意义更为

明显。”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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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访谈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加快完善企业破产法

■采写：新快报记者 陈慕媛
■摄影：新快报记者 林 里

作为法律界人士，希望能
将自己的专业技能与参政议
政有效结合起来。” ——朱征夫

全国政协委员孟丽红：

破除职教偏见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职业教育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引导社会重视职业教
育，破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
偏见，职业教育需要全面提
升教学质量，这需要全面、系
统的政策支持。”

——孟丽红


